
行政处罚决定书
金 财罚【2020】7号
当事人：北京蓝海旅途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北庄村华盛路142号223室
法定代表人：黎运来

委托代理人及联系方式：江颖 18911661997
你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参加了金溪县腾飞旅游建设有限公司组织的《金溪县全域旅游规划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ZL-GK2018-001)的采购活动，该项目采购预算140万元。江西省公共资源管理办公室通过信息筛查，发现你公司与北京博思天下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标书文件制作机器码及文件上传IP地址雷同（以下简称“雷同情形”），并将相关情况移送我局。

经查，你公司的“雷同情形”属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串通投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罚决定：

1.处以采购预算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计人民币（大写）：柒仟元整（￥7000.00）；

2.书面警告一次，若再次出现类似违法行为，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缴款账号信息将通过“江西省非税征缴管理系统”发送至你公司联系人手机号码。

如你公司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抚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金溪县财政局                                                             

2020年 7月13日

